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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

黄文艺* 邱滨泽**

摘 要 古典政法传统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意识形

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政”“法”关系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思考治国问题的重大主题,产

生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论认识。广义上的“政”“法”关系,表现为政必有法、为政以法、法依

政行、政法同构、政法互动。狭义上的“政”“法”关系,即“政”“刑”关系,表现为政刑一体、政主

刑辅、政先刑后、政刑互补。历经长期的演进,古典政法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法场域、太平

盛世的政法理想、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综合施治的治理模式、奉法循理

的官吏队伍等基本样态。古典政法传统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太平、变法图强、综合为治、防患

未然、情理法融合等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关 键 词 政法传统 政法场域 太平盛世 综合治理

一、问题的缘起:政法是古典传统还是新传统?

“政法”是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国家制度体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制度范畴。大多数政法研究者认为,政法不是中国所固有的、内生的法律传统,而是近代以来

受外来法律文化特别是苏俄(联)法律传统影响而产生的新法律传统。确如学者所言,古代典

籍中虽然出现过“政法”之词,但其含义与现代“政法”概念相去甚远。〔1〕无论是“政法”还是

“法政”,政、法二字的经常性连用是晚清以来的新话语现象。甲午战争失败后,晚清维新派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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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引入西方枪炮机器难以挽救国家,转而提出引进西方政治法律制度进行变法图强的新方

案。康有为认为:“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

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计日可待也。”〔2〕即使是反对变法维新的张之洞,也主张

采用各国政法之长补我所短:“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所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

可缓。”〔3〕于是,在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后,“政法(法政)”作为涵盖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被

广泛运用,并一跃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建新政权和新法制的过程中,逐步创立了新型政法体制和政法

传统。董必武指出:“我们党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形

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结合生产劳动、为党和国家的中

心工作服务。”〔4〕大多数政法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法体制和政法传统,深受马克

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影响,也深受苏俄(联)政治法律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5〕对新

中国为何选择“政法”语词而不选择“法政”语词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为了批判西方法学

关于法律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强调法律从属于政治、法律服务于政治。〔6〕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现代中国政法传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

试图在古典礼法传统与现代政法传统之间架构起前后承继的渊源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华法

系一直是一个“政”与“法”紧密结合的体系,当今中国正义体系中“政”与“法”仍然并存、互补、
互动和相互作用。〔7〕有学者提出了“古代政法思想传统”的概念,并认为:“仔细审视中国法

律百年来的发展,透过由现代政治和法律术语、概念、学说和理论层层包裹的政法制度及实践,
传统思想观念的印记仍隐约可见。”〔8〕有学者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法模式”的概念,并把中国

传统政法模式的精神概括为八个国家理念。〔9〕本文作者也曾撰文提出,古代礼法哲学所秉

持的政刑(法)一体的思想,为现代“政法”概念的出场作好了文化铺垫。〔10〕

本文沿着这一新的认识路线继续前进,认为政法传统实质上是中国的内生性法律传统,并
提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这一概念。所谓中国古典政法传统,是指秦汉以来在中国政治法律领

域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古典政法传统作为中华法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治理思想、经验和智慧,日益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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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认真对待。例如,政法系统提出,弘扬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家国相通的大局观、仁义诚信的

价值观、情理法融合的正义观、德法共治的治理观,并从中提炼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的法

治理念和方案。〔11〕

古典政法传统之命名,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开创的新政法传统相区

别。新政法传统和古典政法传统之间,既存在紧密关联,又有着明显差别。历经革命之火的淬

炼,新政法传统祛除了君主专制、礼法合一等旧元素,增加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等新元素。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政法传统。本文从梳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政”“法”关系的理性认

识入手,试图阐明古典政法传统的理论基础,概括古典政法传统的基本样态,揭示古典政法传

统的现代意义。

二、古典政法传统中的“政”“法”关系

无论古今,“政”与“法”的关系始终是政法理论的基轴性问题,亦是理解中国政法传统之特

质的重要参照系。〔12〕在现代话语体系中,“政”“法”分别是政治、法律之简称,学者们多从政

治与法律关系入手解读政法之内涵。但是,在传统话语体系中,“政”“法”皆属语义多元的基础

性概念,其关系十分错综复杂。本部分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梳理古典政法传统中“政”与
“法”的关系。

(一)广义上的“政”与“法”的关系

广义之“政”是指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先秦时代,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13〕这一论述被儒家学者奉为圭臬,此处“政”的含义很广,不拘泥于政治事务,
而是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包括了行政、司法、外交、军事、教育、宗教、农业、商业等事

务。〔14〕杨伯峻先生将“为政以德”译作“用道德治理”,即将此处之“政”解释为“治理”。〔15〕孟

子所支持的“仁政”以及荀子所称的“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都
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使用“政”的概念。

广义之“法”是指传统社会的规范体系,即“治政整民之制度”。〔16〕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

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法”的内涵。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17〕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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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

法。”〔18〕从内容上看,广义之“法”主要由礼与刑(狭义的法)所构成,形成了礼刑一体的规范体

系。“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9〕综上,广义的“政”“法”关系,就是

传统社会中国家治理与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

1.政必有法

无论何种国家的治理,都离不开规范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述为

政之道时,大都把明礼、立法、定律视为治国要务。例如,《论语》载:“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
四方之政行焉。”〔20〕朱熹指出,此处的“法度”包括了“礼乐制度”〔21〕等各项规范。与此类似,
荀子将礼教与刑法等规范视为治理要害:“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22〕王安石把立

善法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关键:“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

治。”〔23〕朱元璋则在颁行明律之际阐明了明礼定律的重要性:“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

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24〕可见,古代的有识君臣普遍认为,确立规范体系是

构建秩序的必由之路,完备的规范体系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

2.为政以法

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制下,人治、专制不可避免,但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强调

治国必须遵循规矩,应当实现“为国以礼”“以法治国”。只不过,在先秦时代,儒家和法家各自

强调的治国规范不同。法家把法律看作治国的唯一标准。“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
于法者诛之。”〔25〕“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6〕儒家将礼看作经国序民的根本

准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7〕“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

也。”〔28〕儒家虽然重视礼,但不排斥法。孔子将“法”与“德”视为治民之具,当闵子骞向他讨教

治国方略时,他说:“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29〕荀子明确提出

隆礼重法的主张,他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30〕自汉代以来,礼法并重、
礼法合一的治理传统逐步形成。

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注重以礼法规范体系作为治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制度化治理。一方面,礼法规范体系中的组织规范确定了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在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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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编纂《周礼》,希望通过设定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规范体系来搭建理想

的组织架构。其中,设六官、定畿服等规范体系旨在设定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央地关系,确立

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在实践层面,以秦代为例,始皇帝废除了西周封建制,制定了皇帝制度、
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等规范体系,从而创设了被后世长期因循的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组

织架构。另一方面,礼法规范体系中的行为规范确定了国家治理的运作方式。治理活动具体

表现为官僚机构与个人的行为,礼法规范体系严格约束民众、百官乃至皇帝的行为,以维持稳

定的治理秩序。例如,秦代的“泰山刻石”载:“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
产得宜,皆有法式。”〔31〕这说明始皇帝具有把治理纳入法制轨道的雄心。

3.法依政行

所谓法依政行,是指礼法规范体系需要为政者的确立和推行。法家认为君主和官吏在法

的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商鞅从立禁(法)推导出立官与立君:“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
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
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32〕管仲提出了君、臣、民在法制运行中的角色分

工:“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33〕儒家学者强调圣君贤臣在法律运作中的

决定性作用。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4〕荀子认为君子主政是法制良

性运作的前提:“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
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35〕在他看来,明君贤臣的缺位将导致法制

转化为乱政之源。
传统社会中,以君主为首的官僚队伍对规范体系的运行质量和效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一方面,君主“口含天宪”,是律法的直接创制者,“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36〕另

一方面,君主主导和指挥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决定法制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发展走向。官吏群

体是律法的具体编撰者、解释者、推行者。为保证官吏群体了解法律,历代统治者不仅设立了

“明法科”“试刑法”等法律考试制度,还在吏部铨选中考察律令、断案。例如,唐代铨试尤重书

判,马端临称:“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

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37〕可见,了解、遵守、推行律法乃是所有官吏的基

本职守。

4.政法同构

所谓政法同构,是指传统官僚政治体系同法律体系在结构划分上遵循相同逻辑,呈现出相

同架构。有学者从官制角度来解读这种现象,把古代中央政权的六部官制和“六事法”体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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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3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二《开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十五《任法》,见前注〔17〕,第906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七上《离娄章句上》,见前注〔13〕,第2717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见前注〔22〕,第230页。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杜周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59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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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并将这一现象称为“官法同构”。〔38〕事实上,除官制外,官僚政治体系的其他部分与法

律体系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政法同构现象形成于隋唐时期。随着隋唐确立起以三省六部制为

基本框架的中央政府,令、格、式的内容划分逐步与官僚机构的划分呈现出对应性。唐玄宗时

期,《唐六典》“始以令式入六司”,直接以官僚机构为篇目,整合了关于官僚机构职能的规范,成
为后世会典的范本。政法同构现象成熟于明清时期。自明代起,随着律令体系向典例体系转

化,〔39〕会典成为法律规范的主要载体,其结构直接与官僚政治体系对接。明代会典“辑累朝

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确定篇目的原则是“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

目”。〔40〕清代统治者在会典之外制定则例,“使一具政令之大纲,一备沿革之细目”,〔41〕法律

体系与官僚政治体系的同构性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

5.政法互动

所谓政法互动,是指政治变迁与法制变革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古人将“改革”称为“变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
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42〕在历代改革实践

中,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观念,改革家往往通过论证现有弊政来提出其“变法”方略,
这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改革观。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以阐明冗官、冗费之弊,并将此

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王安石写作《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述北宋中叶积弊,为熙丰变法提供正

当性理据;张居正也是在详细论证财税弊政之后,才敢于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经济改

革。
变法只是王朝内部的制度变革,王朝更迭则涉及政统和法统的兴替。开国君主都面临着

如何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象征“法统”〔43〕的法律体系能够起到宣示政权合法性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在入关后立即宣布废除秦代法制,并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唐高祖也是如此,史
称:“(李渊)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
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44〕虽然不少新王

朝实质上承袭了前代制度,如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但在法制层面的除旧布新仍具有

很强的象征意义,即以新法制宣告新政权的诞生。
(二)狭义上的“政”与“法”的关系

狭义上的“政”与“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与“刑”的关系。在儒家理论中,德、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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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参见朱勇:“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25-45页。
参见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5-19页。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六《学校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7页。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一《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2127页。
习近平:“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

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参见张生:“中国古代权威秩序中的法统———一个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1期,第21-30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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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是治理的四大治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45〕《论语注疏》对“政”“刑”及二者的关系作出解释:“‘道之以政’者,政,谓法教;道,谓
化诱。言化诱于民,以法制教命也。‘齐之以刑’者,齐,谓齐整;刑,谓刑罚。言道之以政而民

不服者,则齐整之以刑罚也。”〔46〕此处之“政”即狭义之“政”,可解释为“政令”,其运作方式以

教化为核心。此处之“刑”即狭义之“法”,可解释为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刑律,其运作

方式以惩罚为核心。〔47〕因此,探讨传统社会中狭义的“政”“法”(刑)关系,即为讨论政令与法

律、教化与惩罚的关系。

1.政刑一体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儒家、法家、墨家都把政刑视为是一组不可拆分的治具,并且是与德礼

(礼乐)相区别的一组治具。在儒家经典中,无论是德礼政刑之说,还是礼乐政刑之说,都是崇

德礼而轻政刑的。《礼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

悖,则王道备矣。”〔48〕早期儒家就已经将“礼乐”置于“政刑”之前,“行之”“防之”说明“政刑”处
于次要位置。朱熹认为,德礼是治国之本,政刑是辅治之具,并解释道:“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
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

民日迁善而不自知。”〔49〕《清史稿·刑法志》称:“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

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50〕可见,政刑一体、辅
助礼教的观念自先秦一直延续至清末。萧公权先生有言:“孔子所谓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

所包,文武方策之所举,《周礼》之所载,以制度为体而以治人治事为用之官能也。”〔51〕政与刑

共同型塑了具有官方色彩的规范体系。

2.政主刑辅

古典政法理论不仅在德礼(礼乐)和政刑之间区分出主辅关系,还在政与刑之间区分出主

辅关系。这是因为“政”可以与德、仁等崇高价值组合,形成儒家所倡导的德政、仁政,“刑”则往

往代表国家强制力。《左传》载:“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52〕在
“德政”与“威刑”之间,儒家把“德政”置于“威刑”之前,以“威刑”辅助“德政”。这是因为“德政”
能够彻底改造民众,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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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52〕

类似的表述在古籍中经常出现。《礼记·缁衣》载:“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

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孔子家语·刑政》载:“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

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这些文献中的“政”与“为政以德”中的“政”显然不是同义词。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见前注〔13〕,第2461页。
“法”“刑”两字的兴起存在先后之别,先秦典籍多用“刑”字表述法制问题。“刑”在先秦时期兼有

“法度”“刑罚”之义,与“法”相通。参见王沛:“《论语》法观念的再认识: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2012年第1期,第106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见前注〔13〕,第1529页。
朱熹,见前注〔21〕,第54页。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二《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81页。
萧公权,见前注〔16〕,第63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隐公十一年》,见前注〔13〕,第1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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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53〕及至东汉,官修儒典《白虎通义》称:“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 所以佐德助治,顺天

之度也。”〔54〕这说明,德政为主、刑罚为辅已然成为官方认可的政法理论。
同时,政、刑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政令适用于万民,以教化为本,以构建礼义秩序为宗

旨。刑律仅适用于少数违反礼义秩序之人,以惩戒为要,以修复礼义秩序为宗旨。政教运作得

越好,受刑的人数就越少。历史上,秦代统治者不务政教而专任刑法,至二世而亡,这一教训足

以警示后世,贤臣常以此规劝君主广布政教,克制用刑。适用范围的差别也可说明政、刑在治

理中的主辅地位。

3.政先刑后

政刑之间不仅具有价值上的主辅关系,还存在位序上的先后关系。为政者应当先以政令

教导民众,后以刑律惩戒违背礼法者。一方面,不先对民众进行政教,就会有人因不了解规则

而陷入法网,这显然是苛政。孔子反对不教而诛,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
令致期谓之贼。”〔55〕荀子说明了不教而诛的危害,即“刑繁而邪不胜”。〔56〕法家学者主张以法

教民,颁行成文法,为民众立规矩。他们还秉持“明法”观念,建议为君者加强立法的明确性,防
止民众无所适从,误触法网。另一方面,政教先行,引导民众举止合乎礼义,可以减少或避免刑

罚的适用,实现无刑的理想。魏徵称:“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

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

刑罚。”〔57〕政刑的尊卑、先后关系在这一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治理实践中,传统社会的

统治者们遵循着“政先刑后”的治理顺序。从先秦时代的“铸刑鼎”,到秦代的“以吏为师”,再到

宋代的榜示诏令、刊刻法典,历代君臣采用多种方式使民众及时知晓礼法规范、国家政策,防微

杜渐。

4.政刑互补

无论是作为两种规范形式,还是两种治理手段,政和刑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一,规范形

式的互补。国家治理需要规范体系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政、刑的规范形式分别为政令、刑
律,分别代表稳定与灵活二端,在国家治理中相辅相成。古代君主颁布的诏敕兼具政令、法律

之性质。自汉代起,“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58〕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主处理

具体事务的临时性政令时常转化为稳定性法律。唐代以后,编敕、修例等规范整理活动,为“以
政令修正法律”“政令转化为法律”提供了程序保障。

其二,运作方式的互补。“政”的运作方式为教化,表现为规训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

式。不过,难免有人不从教化,违礼犯法。当“政”的教化失灵时,“刑”的惩戒就要出场,以止奸

除邪。一方面,“政”所缺乏的强制力为“刑”所弥补。无惩罚的政教仅存在于早期儒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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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孙丑章句上》,见前注〔13〕,第2689页。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五刑》,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37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十《尧曰》,见前注〔13〕,第2535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见前注〔22〕,第191页。
〔唐〕吴兢编:《贞观政要》卷五《公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1页。
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见前注〔36〕,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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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世思想家提出的“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59〕才是治理的现实图景。另一方

面,“刑”的惩戒也要有“政”的教化作为支持,否则即是“不教而刑”,属于赤裸裸的暴力。

三、古典政法传统的基本样态

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政治法律制度不断变革,但由于政法原理一脉相承,古典政

法传统呈现出许多稳定不变的特征。本部分从政法场域、政法理想、权力架构、政社关系、治理

模式、官吏队伍等方面阐释古典政法传统的基本样态。
(一)多元一体的政法场域

在古今的国家治理中,政法场域是一个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权力场域。

不过,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环境下,由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和责任主体不同,政
法场域的边界很不相同。〔60〕在传统社会中,治民、治官皆为君主考虑的问题。因而,古典政

法场域不仅包括以治民为主的治安、司法活动,还包括以治官为主的监察活动,具有治安、司法

和监察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显著特征。
重点场域之一,维护治安。古代治安范畴包括编户齐民、缉拿盗贼、关津管理、火政消防等

方面,尤以防治盗贼为要务。这是因为,古人常把盗贼之有无和多少视为治乱的重要标志。战

国李悝指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61〕及至清代,官箴依旧提醒官员关注治盗:“居官守在

安民,安民必先弭盗。”〔62〕历代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备了一系列警治禁卫力量,建立了一整

套治安防卫制度,设置了县尉、巡检等官员,以维护社会治安。尤其是在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

发展和城市数量增加,古代城市治安体系逐步形成,统治者设有“军巡铺”“防隅巡警”“灭火队”
等机构,承担巡查缉捕、疏导交通、制止斗殴、禁赌防盗、防火灭火等多元治安职能。

重点场域之二,理讼断狱。狱讼的发生源于秩序的破坏,狱讼的不公正处理则会进一步诱

发社会混乱。如何实现公正司法,是历代统治集团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宋代君主秉持“庶
政之中,狱讼为切”的观念,深刻认识到刑案的公正性关系到民心向背、国运兴衰,并屡屡要求

官员审慎治狱。〔63〕宋儒桂万荣也说:“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比
他职掌尤当谨重。”〔64〕除审理刑案外,各地官员还负责处理田土、户婚、继承等词讼,以维护纲

常秩序。此外,为官方所授权或默认的各种民间力量,以准司法的方式调处化解巨量基层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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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论治道》,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8页。
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法场域的边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建国伊始,我国确立了以政务院政治法律

委员会为龙头的政法体系,这一体系涉及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法制、民族事务、审判、检察、监察等权力部门。
后来,民政、民族事务、监察等部门逐渐从政法体系分离出来,形成了以审判、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

机关为主体的政法体系。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2页。
〔清〕田文镜:《州县事宜》,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

册,第670页。
参见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25-130页。
〔宋〕桂万荣:《棠阴比事》,朱道初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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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这也是政法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点场域之三,监察官吏。正所谓“民之治乱在于吏”(《新书·大政上下》),政权稳定与法

制运行皆取决于官僚群体。因此,纠察官邪、肃正纲纪是维护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应有之义,这
些职能主要由御史台等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在古典政法传统中,监察与司法、治安的关系十

分紧密。第一,各级官吏的治安、司法活动本身就是监察的对象。例如,汉代“六条问事”制度

规定,监察官的监察范围包括“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
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65〕又如,宋代监司要定期遍巡州县,将地方狱讼

情况、捕盗成果上报中央。第二,监察机制与司法机制互相配合。针对官员的细微过错,监察

制度为犯官敲响警钟。针对严重过失乃至故意的职务犯罪,监察制度为司法裁判提供案件来

源,二者共同起到匡正违法、维护官僚体系运转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台、都察院等监察

机关具有司法职能,负责审理官员犯罪案件或诏狱,故而理讼断狱与监察官员两个政法场域时

常合二为一。第三,纠举贪吏和弭平盗贼息息相关。古人认识到,吏治腐败是盗贼横行的重要

诱因,许多起义纯属“官逼民反”。辛弃疾指出:“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欲望陛下深

思致盗为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66〕在他看来,整顿吏治是祛除匪患的必由之

路,单纯的武力镇压不会起到长期效果。
(二)太平盛世的政法理想

“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等类似理想,既是君臣治国平天下的最高

目标,也是民众对国家治理的最大期待。《淮南子》称:“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

亲。”〔67〕宋儒张载则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抱负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68〕民间亦有“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之语。与“太平”相对的概念是

“乱世”,表现为政治混乱、官场贪墨、盗寇横行。以政法场域为视角,太平盛世具有以下多重内

涵。
一是天下无冤。古代统治者把民无冤曲、狱无冤囚视为司法的最高境界与天下安定的基

本标志。西汉文帝、宣帝时期是著名治世,时人在褒称“太平”之时免不了提到这一时期的司法

状况:“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延尉,民自以不冤。”〔69〕贞观时期之所以被称为

治世,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下无冤”,史载:“(戴)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

冤狱。”〔70〕治世的司法活动成为了后世效法的典范,宋太祖曾对新任的御史台长官冯炳说:
“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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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见前注〔36〕,第74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63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三《氾论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60页。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664页。
班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见前注〔36〕,第3043页。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31-6032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五月甲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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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天下无讼。清儒崔述有言:“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72〕古
人虽然认识到诉讼在所难免,但依然将无讼作为治理目标。先秦时代,孔子提出了“无讼”理
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3〕朱熹征引了多家观点来详细阐释“无讼”理想及其实

现路径,如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杨氏曰:“子路片

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

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74〕清代官箴也要求官吏以“无讼”为目标:“明是非、剖曲直、锄豪

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则由听讼以驯至无讼。”〔75〕易言之,“无讼”
观念要求官员引导民众弃恶从善,推动社会移风易俗,从而预防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

三是天下无贼。古人把盗贼绝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视为社会治安的理想状态。《礼记》
认为,“天下大同”的重要表现就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76〕这些治安的理想状态

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商鞅变法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77〕贞观之治时,“海
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78〕一个地方治安良好,社会上没有盗贼,监狱里

就没有囚犯。因此,囹圄无囚乃是地方官员的重要政绩,“狱空”记载不绝于史册,如东汉童恢

为不其令,“一境清净,牢狱连年无囚”。〔79〕又如,隋代刘旷为平乡令,“风教大洽,狱中无系

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80〕

四是天下无刑。古代人把刑罚理解为不得已而用的治理手段,最终目的是“以刑去刑”“刑
期无刑”。晚清大学者严复对古代盛世作出如下总结:“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
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81〕“刑措不用”是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史书也时常对刑罚清简

的治世大加褒称,并以此劝勉后世统治者。《史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

用。”〔82〕《汉书》称:“(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

措。”〔83〕

五是天下无贪。痛斥贪官污吏,期盼清官廉吏,既是古代民众的朴素情感,也是传统政法

意识的核心元素。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来

治理国家。因此,他们皆将整肃吏治视为达至天下大治的不二法门,吏治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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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清〕崔述:《无间集》卷二《讼论》,载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见前注〔13〕,第2504页。
朱熹,见前注〔21〕,第138页。
田文镜,见前注〔62〕,第673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一《礼运》,见前注〔13〕,第1414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见前注〔31〕,第2231页。
司马光,见前注〔70〕,第6026页。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见前注〔19〕,第2482页。
〔唐〕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85页。
严复:“原强”,载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4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见前注〔31〕,第134页。
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见前注〔36〕,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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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队伍的廉洁。“吏不廉平,则治道衰。”〔84〕“吏治之不清,纲纪之不振。”〔85〕此类表述无代

无之,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吏治清明是太平盛世的重要保障,吏治腐败是盗贼蜂起、社会动乱

的重要诱因。
(三)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

在传统的专制政治下,国家权力属于君主所有,权力构架呈现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一

面。不过,君主虽然总揽所有权力,却不可能亲自行使所有权力,必须设官分职,权力构架呈现

出横向分工、纵向分层的一面。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有统一、有分职、有协同、有制约

的权力运行样态。
在中央层面,君主名义上行使最高司法权,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君主能够亲自审案、录囚,如

明太祖做到了“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86〕由于大部分君主不能事必躬亲,最高司法权主要

由中央司法机构行使。自汉代以后,中央层面逐步形成了以“三法司”为核心的政法体制。一

方面,法司之间有职能分工和职权制约。以清代为例,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是死刑复

核机关,都察院是法纪监察机关。在分工的基础上,诸法司彼此制约,大理寺负责审核刑部判

决,都察院负责纠察其余二司的不法办案活动。另一方面,法司之间又有相互协同、相互配合。
从汉代的“杂治”,到唐代的“三司推事”,诸法司的协同与配合逐渐常态化、制度化。及至明清,
会审制度日益完备,诸法司协同办案既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又有助于提升办案效率。

宋代以后,为防止地方割据,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实现了分权制约,这主要表现为同级机构

的并置。宋代统治者在各路分置宪、漕、仓三监司。宪司即提点刑狱司,统管刑狱、监察、治安

事务。同时,宋代统治者设有“监司互察”机制,宪司的政法活动应当受到其他监司的监督,如
宋徽宗在诏令中规定:“见今诸路监司,互相察举如法,或庇匿不举,以其罪罪之。”〔87〕与宋代

类似,明代统治者在省一级分设都指挥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其中,提刑按察

使司负责处理一省的审断狱讼、监察按劾等政法事务,这些事务的办理不仅应当受到品级较高

的布政使的监督,还可能受到天子特设的总督、巡抚的监督。
州县政府是中华帝国的基层政府,大多数治理职能由州县长官一人负责。瞿同祖先生指

出:“作为一州一县的行政首脑,州县官被要求熟悉当地的各方面条件情况,并对辖界内的一切

事情负有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维持辖区内的秩序。”〔88〕治安和司法是州县长官的主

要职责。县官的典型职权为“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

境”,〔89〕州官的典型职权为“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90〕但长官个人的精力毕竟是

有限的,故而州县政府设有幕职官、曹官、县尉、主簿等僚属,协助长官缉拿盗贼、审断狱讼,狱
吏、差役则负责具体政法事务的运作。此外,有些州县长官还会聘请刑名幕友,作为他们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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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见前注〔36〕,第263页。
〔明〕张居正:“与殷石汀论吏治”,载《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5页。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监司》,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35页。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见前注〔66〕,第3977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七》,见前注〔37〕,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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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法事务顾问,这些人的建议能够提升长官决策的专业性。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法事务受到上级、中央的监督制约。以司法事务的审级

监督为例。依据经历审级的不同,案件可被划分为如下三类,即基层自决案件、司法系统审决

案件以及皇帝过问案件。第一类案件多为婚田斗讼等“鼠雀细事”,量刑不过笞杖,由州县审

断。州县之上的机构不予过问,监督制约体现得不明显。第二类案件多为徒罪以上的重案。
这些案件可能历经地方各审级的审理,甚至进入中央法司,高审级机构有权质疑、驳正低审级

的判决。第三类案件多为疑难案件或死刑案件。除司法系统内部的审级监督外,这类案件还

要经历死刑覆奏程序或百官议决程序。天子亲自(或派遣官员)监督案件的审理,操控裁判的

结果。此外,对于地方政法事务,皇帝时常委派专使“代天巡狩”,行使监察之权。唐代皇帝广

设黜陟使、安抚使等使职,负责“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91〕明清时期,钦
差制度逐渐完善,负责司法事务的钦差大量出现,史载:“如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

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92〕

(四)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

自古至今,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不能仅靠政府力量的强力支撑,还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鼎

力支持。特别是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往往是皇权鞭长莫及、民间力量

主宰的政治地理空间,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完

全是民间力量野蛮生长、恣意而为的空间。统治者们设计了多种基层组织架构,并且试图对民

间力量加以拉拢和驯服,使之为官府所用。同时,士绅、宗族等民间力量也仰仗官府的撑腰,以
便获取更多的正当性符号和合法性资源。在相当广泛的基层社会空间里,官府力量和民间力

量形成了一种既互相支持、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互动互塑关系。
乡里、士绅、宗族等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将权力触角延伸至乡村

社会,历代统治者煞费苦心。汉代君主设有三老、啬夫等乡官负责基层治理,史载:“三老掌教

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93〕北宋熙丰变法后,保甲制取代乡里制,成为

乡村治理的正式制度。保甲制度的最初功能主要是防奸缉盗、维护治安。后来,此制的功能逐

渐增多,清儒彭鹏说:“保甲行而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

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94〕

士绅作为地方知识精英和民众首领,在基层社会中享有较高声望,是基层治理的中坚力

量。古人云:“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95〕当代学者也指出:“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

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96〕一方面,士绅或者曾拥有官宦身份,或者曾取得功名学衔,和
官府的关系密切。官府非常重视发挥士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士绅又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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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观风俗使》,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12页。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刑法志三》,见前注〔50〕,第4212页。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见前注〔36〕,第742页。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保甲示》,载《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7册,第

140页。
田文镜,见前注〔62〕,第676页。
瞿同祖,见前注〔88〕,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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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众的代言人,向官府反映民意诉求,推动官府兴利除弊。因此,士绅具有沟通官民双方的

政治、知识和社会资本。他们能够“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97〕在兴办公益事业、化
解矛盾纠纷、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族,有其内在的组织、规则和秩序,
构成了传统基层治理的基础单位。宗族不仅具有两性结合、养老育幼等家庭功能,还承担经

济、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如催办钱粮、调处纠纷、维持治安。从内部结构上看,宗
族乃是一个尊卑贵贱分明的组织,族长有权决定宗族的各项事务。族长可以依据家法族规调

处宗族纠纷,处置宗族成员违法行为,责令赔偿损失、服礼道歉、罚款、加以身体刑、开除族籍、
送官究办,有时甚至下令处死。〔98〕

在互动层面,官府和民间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往往开展紧密合作。官府负责提供缉拿

流寇、审断狱讼、纠举贪墨等关乎国家秩序的公共产品,而把调解普通纠纷和处置轻微违法交

付给民间力量,并且将民间调处置于官府处理之前。明太祖在《教民榜文》中规定:“民间户婚、
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99〕这样的制度设计

既充分发挥了民间力量的治理能量,又有效弥补了官府治理能力不足的短板。
在互塑层面,官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家法进入基层社会,改造民众观念和行为习惯。先秦

时代,“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100〕明初,朱
元璋认识到“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故而设立申明亭制度,规定“凡境内人民有

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101〕另一方面,民间力量推动民意诉求和民间规范

影响官府决策,增强了公共决策的可接受度。例如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记载,宋代优秀法官

尊重当事人意愿、民间风俗、交易习惯,并将这些内容写入裁判文书,以加强判决的说服力,防
止缠诉现象。又如清代地方官员在判案时往往承认民间习惯的效力,〔102〕实现了国法与民规

的结合。
(五)综合施治的治理模式

多管齐下、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鲜明特征。古代先贤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治

理方式,如礼治、德治、仁政、乐治、道治、法治、势治、术治、无为而治等。〔103〕《尹文子》概括了

八种治术:“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104〕《太平经》列出

了十种“治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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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参见高其才、罗昶:“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审判制度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第84-89页。
《教民榜文》,载《皇明制书》,杨一凡点校,社会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册,第725页。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见前注〔31〕,第2542页。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九《申明亭》,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1

页。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40页。
参见程燎原:“千古一‘治’:中国古代法思想的一个‘深层结构’”,《政法论坛》2017年第3期,第3

-8页。
厉时熙注:《尹文子简注·大道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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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105〕值得强调的是,古人在排列治法时注重顺序,排在前

面的治法优先适用,排在后面的治法递补适用,构成了阶梯状的“综合治理施工图”。在治理违

法犯罪层面,中国古典政法传统展现了先富后教、先教后刑的治理模式。
先富后教的思想萌发于孔子,并被后世反复阐释。古代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官府巧取豪夺、

百姓困苦不堪乃是盗贼丛生甚至天下大乱的根源。唐太宗指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

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106〕白居易认为,成康、文景、贞观时期之所以天下

太平,是因为海内殷实,而秦代之所以奸宄并兴,是因为万姓穷苦。他感慨道:“衣食不充,冻馁

并至,虽皋陶为士,不能止奸宄而去盗贼也。”〔107〕明太祖亦强调:“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
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吏岂有不清?”〔108〕易言之,
止盗止乱的要点在于轻徭薄赋、制民之产、使民富足。基于此种认识,开明的统治阶层着力解

决百姓生计问题,进而养廉知耻、遵行仁义。
除富民外,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强调治国以教化为本、为先,教化可以化性起伪,引导民众

趋善远,从而实现刑措不用。首先,为政者应当修身立德。治人先治己,正人先正己。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09〕对百姓而言,统治者修身立德的过程就是无声

无形的教化过程。其次,治国以施行教化为主。治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行教化、移风俗、止奸邪。
董仲舒提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110〕再次,政法活动

重在以教化消解矛盾。以司法为例,在审理阶段,法官可采用各种教化手段调处纠纷,如唐代

韦景骏在处理母子相讼案件时,“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

孝”。〔111〕在判决阶段,判词不仅要辨明是非、释明法理,还要阐明道德礼义。为了扩大教化效

果,官员时常公布裁判文书,或将情法两尽的判决收入文集,以激励后世为官者,《名公书判清

明集》《盟水斋存牍》等判例集均体现了以教化为本的政法理念。
在众多治理手段中,刑是必要的、最后的治理手段。古人对刑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独具特

色。一方面,刑是辅政弼教的最后手段,明君贤臣不得已而用之。唐儒陈子昂指出:“刑者,政
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厘乱,不得已而用之。”〔112〕另一方面,刑是能够为善的恶器,前提是运

用得当。宋儒蔡沈云:“夫刑,凶器也,而谓之祥者,刑期无刑,民协于中,其祥莫大焉。”〔113〕基
于这些认识,古代开明的政治家主张慎刑、恤刑、中刑。〔114〕所谓慎刑,是指采用谦抑审慎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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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六十七《六罪十治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3-254页。
司马光,见前注〔70〕,第6025-6026页。
〔唐〕白居易:“止狱措刑”,载《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6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条,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

印本,第2624-2625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见前注〔13〕,第2507页。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见前注〔36〕,第2503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良吏列传上》,见前注〔44〕,第4797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见前注〔44〕,第2145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97页。
参见吕丽:“善刑与善用刑:传统中国的祥刑追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

162-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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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治狱,防止滥施刑罚。康熙皇帝对慎刑观念加以阐释并规劝官员:“刑罚关系人命,凡审谳用

刑,理应恪守先制,精绎慎重,不得态引酷虐,致滋冤滥。”〔115〕所谓恤刑,是指以哀矜仁恕之心

治狱,防止惨酷用刑。宋儒真德秀将“惨酷用刑”视为地方治理的“十害”之一,他说:“刑者,不
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116〕所谓中刑,是指以中正平允的方

法治狱,做到不枉不纵、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明儒丘濬指出了用刑不中的危害:“过而严,则
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117〕换言之,宽严

适当的刑罚方可起到最佳的治理效果。
(六)奉法循理的官吏队伍

无论古今,良法善政的运行有赖于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白居易感慨:“虽有贞观之法,
茍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118〕先秦时期,对于官吏的典范形象,学者们争论不休。
儒家推崇“君子政治”,以任用儒生教化民众为理想治理模式。法家将儒生视为乱政之源,推崇

“文吏政治”,建议君主任用熟谙法律的文吏来治理国家。秦国全面采用了法家学说,一扫六

合,展现了文吏政府的强大组织力和执行力。不过,秦代的骤亡也引发了后人的思考,儒家学

者将之归因于文吏缺乏道德追求,不能教化民众。自儒法合流后,统治者认识到儒生和文吏互

有长短,并引导二者进行融合,以形成“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司马

迁所定义的“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119〕逐步固化为良吏的典范形象。
“循吏”称得上是古代政法官吏的理想类型。根据《史记》等史书的描述,循吏一般具有以

下特质:①精通律令,擅于治狱。不少循吏从小学习律令,如西汉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长
大之后,“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120〕有些循吏出身于出身法吏世家,精于治狱之道。例

如,于定国传承家学,成为汉代著名循吏,史载:“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

史。”〔121〕②奉法为上,以身护法。历代循吏奉公守法、严格执法,敢于抗旨护法,甚至以身殉

法。春秋时期的李离因错断命案而判自己死刑,即使晋文公劝阻,仍“伏剑而死”。史家称赞

道:“李离伏剑,为法而然。”〔122〕唐代戴胄屡次冒犯龙颜、秉公执法,“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
方指擿,言如泉涌”。〔123〕与循吏不同,大多数酷吏唯上是从、曲意逢迎。③公平理狱,平恕用

刑。循吏注重哀矜断狱,让死者无怨、生者不恨。唐代循吏崔仁师将“仁恕”视为“理狱之体”,
他所审理的囚犯都说:“崔公仁恕,事无枉滥,请伏罪。”〔124〕酷吏则执法严苛、用刑惨酷,甚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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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7页。
〔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

元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明〕丘濬编:《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三《慎刑宪》,载朱维铮主编:《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上海书

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4册,第237页。
白居易,见前注〔107〕,第1357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见前注〔31〕,第3317页。
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见前注〔36〕,第3627-3628页。
班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见前注〔36〕,第3042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见前注〔31〕,第3103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戴胄列传》,见前注〔44〕,第2532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四《崔仁师传》,见前注〔44〕,第2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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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弄法、出入人罪。④礼义教化,移风易俗。史家有云:“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
教之以礼。”〔125〕符合这一标准的官员就是史家褒称的对象、后世学习的楷模。先秦时代,孙叔

敖“为楚相,施教导民”,经过他的治理,楚国大治,史称:“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

奸邪,盗贼不起。”〔126〕西汉黄霸任颍川太守,“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127〕宣帝将黄霸称为

“贤人君子”。
与“循吏”相对的官吏形象是“酷吏”。史家将循吏、酷吏两传并立,并表现出褒扬循吏、贬

斥酷吏的立场。从公正执法的角度看,不少酷吏也具有不畏强权、清正廉洁等可贵品质,如西

汉酷吏郅都做到了“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以及“行法不避贵戚”。〔128〕不过,酷
吏往往以严刑峻罚、刑讯逼供等手段维护专制秩序,这些执法司法方式背离了法律文明的发展

方向,故而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

四、古典政法传统的现代性意义

在西学东渐的知识变迁大背景下,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挖掘提炼先贤们历经几千年学思践

悟所积累起来的政法治理智慧,但总体而言,学界对古典政法思想和实践的现代意义关注过

少、评价过低、挖掘过浅。当然,深挖古典政法传统的现代价值是一项重大研究任务,本文只能

对古典政法传统中有益于今的思想精髓作一简要梳理。
一是民为邦本的思想。古代思想家揭示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地位。贾谊提到:“闻

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129〕落实到法制层面,他们认为法

制的成败在于能否合民情、顺民心、护民利。管仲有言:“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

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130〕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法理念,传承了古典政法传统的

合理元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法战线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31〕他还提

到:“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132〕未来,政法工作应当继续以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满意为追求。
二是天下太平的思想。如何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率,实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思考的问题。诸子百家虽然理论各异,但都以“致治”为终极目标。
司马谈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133〕从局部执政时期起,中国共产

党就一直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逐步认识到法治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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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列传》,见前注〔81〕,第1673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见前注〔31〕,第3099页。
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见前注〔36〕,第3631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见前注〔31〕,第3133页。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九《大政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十《形势解》,见前注〔17〕,第1169页。
习近平:“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见前注〔42〕,第193页。
习近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见前注〔42〕,第147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见前注〔31〕,第3288-3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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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确立为政法工作的主要使命。从天下太平到平安中国,源远流长的治理

理想在中华大地上再次焕发活力,指引着新时代政法工作再创辉煌。
三是变法图强的思想。古代先贤深刻认识到法制对国家强弱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奉法强

国、变法图强的主张。基于此种认识,古代政治家往往把“变法”与“图强”联系在一起,商鞅变

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大规模的变法活动都将富国强兵作为变法的根本理据与最终目

的。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把变法维新视为救亡图存的出路,先后有戊戌变法的未遂探索、
清末修律的未竟工程和民初制宪的未了理想。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以法制变革保障和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例证。如今,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改革方能行稳致远。
四是综合为治的思想。古代先贤从整体主义立场思考国家治乱问题,从经济、吏治、政教、

民俗、司法、刑罚等方面探索违法犯罪的复杂根源,寻求多元的破解之策。他们认识到,德礼政

刑等各种治理手段各有长短,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方能实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
古代政法实践注重法律和其他治道相辅相成的关系,推动法律和其他治道相融相合、互济互

补,形成了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综合治理模式。综合治理是当代国家治理特别是政法治理的

基础性理念。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近年来提出的政治、自治、法治、
德治、智治的“五治”融合,当代中国政法实践一直在探索各种治道多管齐下、有序组合、综合治

理的善治模式。
五是防患未然的思想。预防性治理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法传统的精华。古代先贤把治病于

未病、防患于未然当作治疗生理疾病和社会疾病的上策。《黄帝内经》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

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134〕《道德经》有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

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35〕当代中国政法治理越来越重视社会矛盾风险的

源头防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预防性治理思想不断地进行创造性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 要推动更多法治力

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136〕可以说,如何进一步完善诉讼的前端治理,将矛盾

纠纷消弭于未萌,是我国政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六是情理法融合的思想。古代立法者和司法官将情理视为法之本原,强调法律应合于人

情、合于天理。立法要做到“上稽天理,下揆人情”。〔137〕法律实施要做到“情法两得”“情法两

平”“情法兼到”。坚持将法律和情理融合,使法律及其运行体现常情、常理、常识。这有利于法

律走进百姓头脑、铭刻于民众心田,也有利于减少法律实施的阻力,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
以史为鉴,当代政法干警应当积极主动地把握社会心态、群众情绪,向当事人说透法理、说明事

理、说通情理。这样才能既解开“法结”,又解开“心结”,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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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卷一《四气调神大论篇》,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下篇《六十四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5页。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第13页。
“进大明律表”,见前注〔24〕,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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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政法实践虽然承续了古典政法传统的不少精华元素,但在许多

方面都超越和突破了古典政法传统,在基本性质和样态上与古典政法传统迥然有别。而且,古
典政法传统并非皆为“珠玉”,不加批判地盲目推崇绝不可取。我们应当坚持披沙拣金、择善而

用,将先辈智慧发扬光大,将封建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Abstract:Theancientpolitical-legaltraditionisasetofstableideology,institutionalarrangementand

governingpracticeformedinthefieldofpoliticsandlawsincetheQinandHanDynasties.Therelation-
shipbetween“politics”(政)and“law”(法)wasamajorthemeforancientpoliticiansandthinkerstore-
flectupontheissueofgovernance,andithasproducedaseriesofuniqu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s.Ina
broadsense,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s”(政)and“law”(法)wasmanifestedingovernancewith
necessarylaws,governanceaccordingtolaws,theimplementationoflawsbypoliticalsubjects,thepolit-
icalsystemandthelegalsystemwiththesamestructure,andinteractionbetweengovernanceandlaws.
Inthenarrowsense,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s”(政)and“law”(法)meanstherelationshipbe-
tween“politics”(政)and“punishment”(刑)andincludesintegratedrelationship,primaryandseconda-
ryrelationship,sequentialrelationshipandcomplementaryrelationship.Basiccontentsoftheancientpo-
litical-legaltraditionincludethediversifiedandintegratedpolitical-legalfield,theideaofpursuinga

peacefulandflourishingage,thepowerstructureofcombiningunificationanddivision,theinteractivere-
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andsociety,themodeofcomprehensivegovernance,andthegroupof
law-abidingofficials.Theideascontainedintheancientpolitical-legaltraditionsuchasputtingpeople
first,perusingpeace,reformingforprosperity,adoptingcomprehensivegovernance,preventingdis-

putes,andtakingaccountofreasonandlawstillworthbeinglearnedfromtoday.

KeyWords:Political-legalTradition;Political-legalField;PeacefulandFlourishingEra;Comprehen-
siv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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